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張委員智倫就《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強制新建、增建及改建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惟未考量強制設置光電板恐引發火災搶救不易，爰要求強制設置範圍限縮於公有建築及工業區廠房，並暫緩公告施行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院臺專字第114000009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5-26）

張委員就《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強制新建、增建及改建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惟未考量強制設置光電板恐引發火災搶救不易，爰要求強制設置範圍限縮於公有建築及工業區廠房，並暫緩公告施行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12條之1規定：「（第1項）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或改建達一定規模者，除有受光條件不足或其他可免除情形外，起造人應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第2項）前項建築物範圍、一定規模、一定裝置容量與其計算方式、受光條件、可免除情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建築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部依該條第2項之授權，會同經濟部訂定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二、又本條例第12條之1立法理由二、敘明「……爰參照相關條文，於第一項規定具備一定規模之新建建築物或既有建築物增建、改建之起造人，應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另『受光條件不足』係指因外部建築物或地形條件導致建築物受光不足；『可免除情形』例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須保存維護之有形文化資產或情形特殊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顯然不宜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建築物。」，另為免對我國傳統信仰及殯葬文化造成不必要之影響，並防止危害公共安全，已明定E類（宗教、殯葬類）及I類（危險物品類）建築物不適用本標準，後續將俟本條例第12條之1施行後，滾動式檢討適用之建築物範圍及其規模。

三、另對於所提結構安全與維護、成本轉嫁、消防安全風險等事項所生疑慮，分述如下：

(一)結構安全與維護部分：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13條第1項第7款第3目已明定應檢附依法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出具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工程完竣證明書，另本標準第8條亦定明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其他有管理權之人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文件之設置者，故無維修責任歸屬之疑義。

(二)成本轉嫁部分：太陽光電設備發電後，得依規售電；又如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評定其模擬發電量未達建築物所在地之基準，並出具發電量模擬評定報告書者，得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三)消防安全風險部分：現行消防法對於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規範：

1.各類場所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以建築物室内為主要範圍：查建築法第4條所稱建築物及消防法第6條第1項所稱各類場所係指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或構造物，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以室內為範圍。查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若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非屬建築物且未計入屋頂平臺面積，尚無消防法第6條、第10條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等法規之適用。

2.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之屋頂，得依特别用途檢討消防安全設備：
(1)建築物屋頂平臺未供其他用途使用時，為開放空間，依設置標準檢討免設消防安全設備。

(2)屋頂平臺若作為停車場等空間使用者，依其使用用途按消防法第6條、第10條及設置標準，檢討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並經地方消防機關完成審查及查驗程序。

3.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有儲能系统者，應依「提升儲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指引」予以設置：本部114年11月3日修正函頒「提升儲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指引」，增訂工業區、工廠、百貨商場、醫院、學校、集合住宅及社區村里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設置固定式裝置容量達20kwh以上之鋰系電池等供自主備用電源使用儲能系統，應設置火災緊急應變安全防護設施、消防安全設備、防撞措施及製定與執行緊急應變計畫，並就建築物構造、高度、結構安全、不得有可燃物及電池配置等予以規範。

4.消防人員面對太陽光電板搶救方式：消防人員搶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時，可參照「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專章，採取之搶救策略概述如下：

(1)切勿貿然射水，滅火行動盡可能使用乾粉或氣體藥劑。若需射水應確保6至10公尺距離，並以展開角度30度以上水霧射水，出水壓力至少7kg/cm2（100psi）。

(2)消防人員應著完整個人防護裝備，並避免碰觸導電物體及保持距離，非必要時不輕易進入救災。

(3)由台電或太陽光電發電業者協同斷電。非必要時切勿碰觸、破壞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5.本部消防署訂定「消防機關搶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火災指導原則」，各地方消防機關得參考上開指導原則執行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火災搶救，另平時並應針對設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築物，予以瞭解相關資訊，或與地方政府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管機關、台電及太陽光電發電業者等建立緊急查詢機制及窗口；並建議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場所，宜製作搶救計畫並洽請配合進行人命救助及火災搶救訓練及演練。

四、末依本條例第23條規定，本條例第12條之1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本標準第9條復規定，本標準自本條例第12條之1施行之日施行，故本標準之施行日期應視經濟部依權責報行政院訂定之本條例第12條之1施行日期而定。

（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健豪就「鑑於近日接獲自行車團體陳情，表示政府大力推廣自行車觀光，然而許多民眾因汽車以攜車架搭載自行車，超出法定限制高度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頻遭開罰，甚至衍生保險不予理賠之疑慮，影響民生甚鉅。爰督促相關單位儘速檢討現行法令」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院臺專字第115000067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7-27）

黃委員就「鑑於近日接獲自行車團體陳情，表示政府大力推廣自行車觀光，然而許多民眾因汽車以攜車架搭載自行車，超出法定限制高度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頻遭開罰，甚至衍生保險不予理賠之疑慮，影響民生甚鉅。爰督促相關單位儘速檢討現行法令」問題所提質詢，經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等相關規定，小型汽車置放架其使用如裝置於車頂，其含置放架之車輛全高自地面算起應不得超過全寬之1.5倍，最高不得超過2.85公尺，其立法意旨係考量車輛重心過高恐影響行車安全，故予以車輛高度限制之規定。

二、基於部分廂式小客車車身較高且有裝載自行車載運需求，交通部曾於109年、110年函詢前交通部觀光局、前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公會、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等單位意見，考量車頂裝載自行車行駛受風阻或轉彎離心力之縱向力扭矩影響、市售車架於高速行駛時鎖定牢固性、部分涵洞與地下道或停車場高度限制等因素，宜先維持小型車裝載置物高度規定，建議可將自行車裝置於車輛後方攜車架、行李箱內或附掛拖車等方式載運。

三、目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第1項第10款亦有敘明置放架如裝置於車輛後側，其長度不應超過後側車身外50公分，且置放架及裝載物不得遮蔽車輛之號牌與車輛後方燈光之規定，爰相關自行車團體、業者及民眾亦可在符合前揭法規前提下，利用該型式置放架進行載運。

四、交通部115年1月5日已再函請相關單位補充具體研析意見及國外裝載自行車規定與作法，交通部將會同公路局持續審慎評估小型車裝載置物高度規定，以維用路安全及載運需求。

五、交通部觀光署後續亦將向所屬機關持續宣導，爾後辦理自行車活動，如涉及載運自行車時，應確實遵循相關法規，避免車輛載運超高影響行車安全。

（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宗憲就菸品健康福利捐多年未予調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院臺專字第115000067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7-28）

吳委員就菸品健康福利捐多年未予調整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菸品健康福利捐徵收緣由：

(一)課徵菸品稅捐，是為達到以價制量、降低菸品消費，保護國民健康的效果，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提高菸價是減少各階層民眾用菸品有效的手段之一。有關菸價，涉及菸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下稱菸捐），98年本部調整菸捐為每包20元、106年財政部調高菸稅20元（每包31.8元）。

(二)成年人吸菸率由97年21.9%降至113年12.8%，降幅約4成，歷年價格策略的確有助於降低吸菸率，但提高菸稅與菸捐僅為菸害防制政策其中一環，整體菸害防制策略應思考各項影響因素及搭配價格及非價格策略（「MPOWER」策略：（M）監測菸草使用及預防政策；（P）保護民眾免於二手菸害；（O）提供戒菸服務；（W）警示菸品危害，包含菸盒警示圖文及反菸媒體宣導；（E）禁止菸品廣告、促銷及贊助；（R）提高菸稅）共同推動，才能有效降低民眾對菸品之使用。

二、菸捐金額調整評估及運用：

(一)依菸害防制法第4條規定，菸捐之金額，中央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及財政部應每2年邀集財政、經濟、公共衛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依菸品消費量、吸菸率、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等因素進行評估，又其評估結果，認有調高必要時，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審議通過。已依菸害防制法於113年11月、114年1月邀集跨部會、專家召開會議研商，惟加熱菸於10月份上市販售，使用率、銷售情形等相關資訊尚須納入進行評估。

(二)菸害防制法第5條明訂，菸捐用於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罕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地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與相關產業勞工之輔導及照顧。

(三)又依菸捐分配及運作辦法第5條規定，各受分配機關年度經費之執行情形、成效等相關資訊，應於次年4月前於各機關網站公開，本部國民健康署並彙整各單位資料置於官網菸捐專區（國民健康署官網首頁/健康主題/健康生活/菸害防制/菸品健康福利捐）。



